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

106年度農業氣象自動觀測系統設備維護規範書
一、一般說明：

茲因本場委託廠商提供服務，廠商願依本合約提供服務事項。

二、維護範圍：

廠商同意維護下列維護標的物（如附件一），本場同意在本合約之條件下，委託廠商執行維護服務，以使本系統正常之運作。

三、系統設備設置之所在地：

臺南區農業改良場雲林分場：雲林縣斗南鎮石溪里復興路1之15號。

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義竹工作站：嘉義縣義竹鄉中平村84號。 

臺南區農業改良場本場：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號

四、維護辦法：

廠商應於合約有效期間內，派有經驗之工程師實施下列維護服務，並保持系統設備在良好運作之狀況，同時每次維護後填寫整個系統之狀況詳情，提送本場參考。

1. 定期維護：

廠商應於中華民國106年3月、6月、9月及12月定期各保養一次（執行日期由雙方協議訂定），並於維護保養完畢後10個日曆天內提送維護報告表予本場。

其維護內容包括：

（1）系統設備整理及清潔保養

（2）系統設備功能測試

（3）系統設備性能檢定

（4）電池功能、不停電裝置檢視及測試

（5）環境鑑定

2. 故障維護：

2.1.當本場之設備故障致不能工作或工作異常時，廠商應提供不定時維護服務。同時，廠商接到本場通知後，應立即於2個工作日內到達維護地點，並需於到達維護地起算7個工作日內修復。
2.2.如遇廠商短缺零件，需向原廠訂購零件或送回原廠維修時，應事先知照本場。並於廠商到達維護地起算28個工作日內修復完妥。
2.3.本場設備同一故障事件在廠商告知維修完成後一個月內不得再故障，同年同一故障事件不得發生超過三次以上。

3. 故障分析及對策建議：

廠商故障分析及對策建議報告，應即時提供本場了解系統設備狀況，並作為改善或更新之參考。

4. 罰則：

4.1.除遇有人力不可抗拒之天災、事變或其它正當理由，致無法依照維護辦法執行時，廠商應於事件發生兩天內通知本場，經本場認可後，始得酌予延期。
4.2.廠商若未能依約定日期進行第1項定期維護，每逾24小時，每一站每一次定期維護本場得向廠商求償一萬元，並累計罰款。不足24小時以24小時計，最高罰款不得超過合約價的20%。
4.2.廠商若未能按第2.1及2.2項修護時，每逾24小時，本場得向廠商求償一萬元，並累計罰款；不足24小時以24小時計，最高罰款不得超過合約價的20%。
4.3.如發生2.3項之情事，或單一故障事件累計罰款達合約價之20%，本場有權終止合約。
五、維護費用及付款方式：

1. 維護費用：新台幣        元整（含稅）。

2. 付款方式：費用由本場依維護進度，分四期付給廠商，廠商應於每期維護完成後，提出維護報告並依稅法規定開立統一發票向本場申辦付款事宜，經本場審查無誤後付款。

六、維護合約期限：
自中華民國106年1月1日起至中華民國106年12月31日止。

七、維護要領：

1. 本場應指定一位故障聯繫人及現場連絡人，以利作業執行，並於每次維護時，會同驗視及簽證。

2. 因維護需要或儀器故障必需更換零件時，且其價錢超過伍仟元以上，需經本場同意後予以更新，所需費用中伍仟元由廠商負擔，剩餘費用由本場負擔。

3. 消耗性材料，例如記錄紙、墨水、記錄筆、電瓶（池）等由本場提供。

4. 本合約服務範圍，以系統設備經正常使用所產生之故障為限，不包括下列情況所造成之損壞：

（1）因使用不當或人為蓄意破壞。

（2）天然災害：如洪水、地震、颱風等。

（3）非常情況：如罷工、暴動、戰爭、核子災害等。

（4）意外事故：不尋常之電擊、火災、竊盜等。

（5）未經廠商同意擅自修理系統儀器設備、遷移及安裝而導致系統設備故障。

（6）因私自連接不適當之機器而產生之故障。

因上列因素造成之損壞，本場可要求廠商維修，廠商可依實際狀況另行收費。

八、維護標的物之遷移：
1. 觀測坪儀器如需遷移，本場需於30個日曆天前，以書面通知廠商；廠商得依所需服務狀況，向本場另收工本費。

2. 室內相關儀器如需遷移，本場仍需於30個日曆天前，以書面通知廠商；如不需增加額外材料及相關校正測試，廠商應義務服務。如有使用額外資材及進行相關校正測試，廠商得依服務狀況，向本場酌收工本費。
3. 合約之維護標的物在台灣境內遷移，廠商將仍依本合約繼續提供服務。

4. 維護標的物於遷移中，因本場之事由所造成之損失或損害，由本場承擔，若委託廠商遷移時，所造成之損失或損害由廠商承擔。

九、解約、續約：
1. 簽約後，廠商如因疏忽或未能履行本合約中所訂之義務時，本場以書面通知廠商，如十五個日曆天內仍未能改善時，本場有權終止本合約之效力；未能履行合約之廠商，不得異議。

2. 合約期滿後，如需續約，得經甲乙雙協議後另行簽約。

十、本合約書若有未盡事宜，由雙方議定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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